
輔導漁業經營貸款要點第五點之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五之一、借款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收

回其貸款，貸款

經辦機構已請領

之利息差額補貼

應繳還農業部： 

(一)於貸款存續

期間發生下

列 情 形 之

一，自違法

情事發生之

日起視為違

約： 

1.有走私、

偷渡及電

、毒、炸

魚違規情

事。 

2.經撤銷漁

業經營之

核准或撤

銷漁業證

照。 

(二)貸款用途屬

為變更現有

漁船經營漁

業種類，購

買汰建資格

者，借款人

未於撥貸後

二個月內補

正變更後漁

業執照。 

(三)依第三點第

三項規定申

貸資本支出

貸款，借款

人未於撥貸

後二年內，

補正養殖漁

業登記證，

五之一、借款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收

回其貸款，貸款

經辦機構已請領

之利息差額補貼

應繳還農業部： 

(一)於貸款存續

期間發生下

列 情 形 之

一，自違法

情事發生之

日起視為違

約： 

1.有走私、

偷渡及電

、毒、炸

魚違規情

事。 

2.屬漁業法

第十條限

制或停止

漁業經營

之期間內

。 

3.收回漁業

證照處分

尚未執行

完畢。 

4.經撤銷漁

業經營之

核准或撤

銷漁業證

照。 

(二)貸款用途屬

為變更現有

漁船經營漁

業種類，購

買汰建資格

者，借款人

未於撥貸後

二個月內補

一、 目前實務上違反漁業

法或依漁業法所發布

之命令，經依漁業法

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核

處收回漁業證照之處

分期間，依違規情節

輕重有所不同。例如

走私、偷渡及電、毒

、炸魚，或其他因違

規情節重大而撤銷漁

業經營之核准或撤銷

漁業證照者，屬重大

違規；例如未依事先

報准延期換照或未經

許可改造漁船船體者

，則屬非重大違規，

處分收回漁業執照，

於執行完畢後當事人

短期內即可恢復漁業

經營。 

二、 為協助漁民穩定經營

，第一項借款人於貸

款存續期間，經依漁

業法限制、停止漁業

經營或收回漁業證照

處分者，考量違反漁

業法規定情形與貸款

處置之衡平性，爰修

正第一項及二項規定

，修正說明如下： 

（一)有現行第一款第一

目及第四目規定情

形者，屬重大違規

，自違法情事發生

之日起視為違約，

現行第一款第二目

及第三目情形，則

自視為違約之情形

中刪除；現行第一

款第四目移列為第

一款第二目規定。 



視為未符合

貸款資格。 

借款人於貸

款存續期間，經

依漁業法限制、

停止漁業經營或

收回漁業證照處

分者，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因前項第一

款第一目之

事由：應視

為違約並收

回其貸款，

貸款經辦機

構已請領之

利息差額補

貼應繳還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二)因前項第一

款第一目以

外之事由：

貸款經辦機

構已請領之

借款人受處

分期間利息

差額補貼應

繳還中央主

管機關。 

正變更後漁

業執照。 

(三)依第三點第

三項規定申

貸資本支出

貸款，借款

人未於撥貸

後二年內，

補正養殖漁

業登記證，

視為未符合

貸款資格。 

（二)新增第二項規定，並

分款就第一項借款

人於貸款存續期間

，經依漁業法限制

、停止漁業經營或

收回漁業證照處分

者，分別規定其後

續處理方式。第一

款針對借款人係因

有第一項第一款第

一目所定走私、偷

渡及電、毒、炸魚

違規情事之事由，

明定應視為違約並

收回其貸款，貸款

經辦機構已請領之

利息差額補貼應繳

還中央主管機關。

第二款則針對第一

項第一款第一目以

外情事之事由者，

明定貸款經辦機構

已請領之借款人受

處分期間利息差額

補貼應繳還中央主

管機關。 

 


